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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刑法修正案（十一）》已于2020年12月26日审议通过，2021年3
月1日起施行。本次修正案有三大特点：一是与其他部门法协调，尽可

能保持法秩序内部的统一；二是回应社会热点关切，通过增设新罪满足

法益保护的合理需求；三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积极统筹发展与安全

的辩证关系。

结合本次修法的上述特点，在开始正式学习前，笔者希望考生朋友

能够注意以下两点，在学习的过程中不忘问题意识，更有针对性也更有

效率地完成本书的学习：

一、注意与其他部门法的联动，全局性思考问题

《刑法修正案（十一）》此次颁布的48条中，不少条文都是与其他

部门法联动修改的。当前我国进入立法积极时期，《刑法》要保持法秩

序内部的统一性，避免“在同一社会状况之下的完全相同的行为，为民

法所允许，不成立不法行为，不成为损害赔偿的对象；但在刑法上则是

被禁止的违法犯罪行为，是刑罚的对象”。《刑法修正案（十一）》中

关于知识产权犯罪、证券犯罪规定的修正即是例证。这要求考生理解相

关条文时，注意刑法与前置法的衔接，既要在刑法条文之中理解条文，

更要在刑法条文前理解条文。不局限于刑法一隅，而是从法律体系全局

出发思考问题。

二、关注细微变化，重视旧题新解



此次修法既有大开大合的创设，也有精打细算的微调。从历年命

题“新增易考”的特点看，这些细微之处极有可能成为新的考点，这就要

求考生认真体察条文前后变化，对具有普遍性的内容进行体系性记忆，

深化对《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理解；同时对关涉历年真题的考点重

点记忆，进一步巩固对重要知识点的掌握程度，以题带点，以点透题。

最后，感谢各位的选择！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

其筋骨。备战法考之路注定艰难，但事非艰难不成功，相信各位考生朋

友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一定会有所收获，也预祝各位法考取得满意的

成绩！

2021年1月



第一讲 刑事责任年龄

第二讲 暴力干扰驾驶罪及危险驾驶罪

第三讲 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

第四讲 违反安全生产管理罪

第五讲 生产、销售假药罪

第六讲 生产、销售劣药罪

第七讲 违反药品管理罪

第八讲 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

第九讲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第十讲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第十一讲 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

第十二讲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第十三讲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

第十四讲 洗钱罪

第十五讲 集资诈骗罪

第十六讲 单位犯金融诈骗罪的处罚规定

第十七讲 假冒注册商标罪

第十八讲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第十九讲 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

第二十讲 侵犯著作权罪

第二十一讲 销售侵权复制品罪

第二十二讲 侵犯商业秘密罪

第二十三讲 为境外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

第二十四讲 单位犯侵犯知识产权罪的处罚规定

第二十五讲 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

第二十六讲 强奸罪



第二十七讲 特殊人员强奸罪

第二十八讲 猥亵儿童罪

第二十九讲 职务侵占罪

第三十讲 挪用资金罪、挪用公款罪

第三十一讲 妨害公务罪

第三十二讲 冒用他人身份罪

第三十三讲 高空抛物罪

第三十四讲 违法催收高利贷罪

第三十五讲 损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

第三十六讲 赌博罪、开设赌场罪

第三十七讲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第三十八讲 违反人类遗传资源管理秩序罪

第三十九讲 违反基因管理秩序罪

第四十讲 污染环境罪

第四十一讲 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第四十二讲 破坏自然保护地罪

第四十三讲 违反外来物种入侵管理罪

第四十四讲 引诱、教唆、欺骗使用兴奋剂罪

第四十五讲 食品监管渎职罪

第四十六讲 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军事秘密罪

第四十七讲 军人违反职责罪一章适用范围

附录：《刑法修正案（十一）》新旧对照表



第一讲 刑事责任年龄

新旧对照





修法背景

【因应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社会关切】实践中，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犯

罪案件较为突出，引发社会舆论高度关注。[1]《刑法修正案（十一）

（草案）》审议期间，一些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全国人大代表及

部门、地方和社会公众提出，建议修改《刑法》相关规定，完善有关法

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和收容教养的规定。



条文精讲

一、修正说明

本条第2、4、5款经《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正，第3款为《刑法

修正案（十一）》新增，有以下三点需要掌握：

（一）特定情形下，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经特别程序作个别下调

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

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

民检察院核准追诉，应当负刑事责任。

（二）联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将“收容教养”修改为“专门

矫治教育”

2020年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将原先有关收容教养的规定

删去，不再使用“收容教养”这一概念，将有关措施纳入专门教育。因

此，从行刑衔接的角度出发，《刑法修正案（十一）》进行联动修订，

将“收容教养”修改为“专门矫治教育”。

（三）将“投毒”修改为“投放危险物质”，罪责体系更为周延

《刑法修正案（三）》对《刑法》第114、115条进行了修改，

将“投毒”改为“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但并未对

本条第2款进行对应修正，因此，本款规定的“投毒”应理解为“投放危险

物质”；修正文字后，本款表述更为严谨周密，体系性更为凸显。



二、要点提示

刑事责任年龄，又可称为刑事法定年龄，指《刑法》所规定的，行

为人实施不法行为而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须达到的年龄以及影响刑事责任

大小的年龄。对于没有达到特定刑事责任年龄的行为人，尽管其实施

《刑法》所禁止的行为，也不能成为犯罪主体，不成立犯罪。

刑事责任年龄，具体又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完全无责任年龄

此处指不满12周岁的人。

注意年龄以“周岁”计，从周岁生日的第二天起算。例如，甲出生于

2000年11月30日，2012年11月30日当天仍属于不满12周岁，到第二天

（2012年12月1日）才算已满12周岁。

提示实践中，犯罪嫌疑人拒不交代自己年龄的，司法机关可以委托

鉴定机关进行骨龄鉴定。鉴定意见能够准确确定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时

年龄的，[2]可以作为判断年龄的证据使用；鉴定意见不能准确确定犯罪

嫌疑人实施犯罪时的实际年龄，存在一定跨度的，该鉴定意见不能单独



作为认定年龄的证据，需结合其他有效证据慎重判断，不能排除证据间

矛盾的，应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推定其不满足刑事责任年龄。

（二）相对责任年龄

此处分两段：（1）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2）已满14周岁，

不满16周岁。

1.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

法规链接《刑法》

第十七条第三款 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

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应当负刑事责任。

对于本款，有以下两点需要注意：

（1）行为人仅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可能承担刑事责任。这两

种罪都是故意犯罪，没有过失犯罪。

注意此处还应包括法律拟制的故意杀人罪。如《刑法》第292条第2
款规定，聚众斗殴，致人死亡的，以故意杀人罪论。因此，13周岁的人

聚众斗殴，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也要负故

意杀人罪的责任。

（2）行为人仅在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

的情况下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行为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应当同时具备“致人死亡或者以



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才可能承担刑事责

任，即除却因故意犯罪导致的结果外，还应当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但

实践中如何认定以及具体标准，有待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

注意这里的“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也应包括行为

人故意杀人未遂的情形。否则，同样的严重后果，犯故意杀人罪（重

罪）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但故意伤害罪（轻罪）却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会导致罪刑配置不均。

2.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

法规链接《刑法》

第十七条第二款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

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对于本款，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1）这8种犯罪都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上述8种犯罪都是故意

犯罪，但并不要求行为人必须以暴力手段实施。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并

不包括绑架罪、拐卖妇女、儿童罪、决水罪及走私、制造、运输毒品

罪。

（2）根据立法解释，这8种犯罪是指具体的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

名。例如，15周岁的人拐卖妇女并强奸妇女，或者强迫卖淫并强奸妇

女，或者妨害公务并将人打成重伤的，根据刑法均应当追究其刑事责

任。

（3）“强奸”除普通强奸外，还包括奸淫幼女的行为。因此，已满



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奸淫幼女的，可认定为强奸罪；但根据相关司法

解释，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行为，情节轻微、

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

（4）转化型抢劫的适用存在一定矛盾。《刑法》第267条和第269
条分别规定了以抢劫罪论处的携带凶器抢夺行为和事后转化型抢劫，均

属于法律拟制的抢劫。然而在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是否能

够构成这类“抢劫罪”的问题上，司法解释的立场存在矛盾之处。一方

面，这里的8种犯罪包括法律拟制的罪；另一方面，根据2006年《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未成年人案件解释》）第10条的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
周岁的人盗窃、诈骗、抢夺他人财物，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

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或者故意杀人的，

应当分别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该司法解释在体系上

有失周延，只能视为例外规定。

（5）共同犯罪的认定应注意区分不法与责任。基于部分犯罪共同

说和因果共犯论，共同犯罪中“共同”的本质是“不法的共同”。因此，具

备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支配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

龄、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实施犯罪行为的，不构成共同犯罪，利用

者是间接正犯；但是，如果被利用者在事实上具有一定的辨认控制能

力，利用者并没有支配被利用者时，二者能够成立共同犯罪。

典型真题

甲（15周岁）求乙（16周岁）为其抢夺作接应，乙同意。某夜，甲

抢夺被害人的手提包（内有1万元现金），将包扔给乙，然后吸引被害

人跑开，乙害怕坐牢，将包扔在草丛中，独自离去，关于本案，下列哪



一选项是错误的？（2012年卷二第9题·单选）[3]

A.甲不满16周岁，不构成抢夺罪

B.甲与乙构成抢夺罪的共犯

C.乙不构成抢夺罪的间接正犯

D.乙成立抢夺罪的中止犯

（6）刑事责任年龄的判断时点。判断责任年龄以行为人行为当时

为基准，不能以案发、逮捕、起诉或者审判作为基准时点判断行为人的

年龄，“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例如，甲在13周岁时实施的抢劫行为，

尽管在其年满14周岁后才案发，仍然不能回溯性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

注意对于跨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行为而言，根据《未成年人案件解

释》第12条的规定，行为人在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前后均实施了危害

社会的行为，只能依法追究其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后实施的危害社会

行为的刑事责任。如行为人在14周岁前后均实施了贩卖毒品的行为，对

此不能一并追究其刑事责任，仅能追究已满14周岁以后实施的贩卖毒品

行为的刑事责任。另外，行为人在年满18周岁前后实施了不同种犯罪行

为，对其年满18周岁以前实施的犯罪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行为

人在年满18周岁前后实施了同种犯罪行为，在量刑时应当考虑对年满18
周岁以前实施的犯罪，适当给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典型真题

关于责任年龄与责任能力，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2015年卷二

第2题·单选）[4]



A.甲在不满14周岁时安放定时炸弹，炸弹于甲已满14周岁后爆炸，

导致多人伤亡。甲对此不负刑事责任

B.乙在精神正常时着手实行故意伤害犯罪，伤害过程中精神病突然

发作，在丧失责任能力时抢走被害人财物。对乙应以抢劫罪论处

C.丙将毒药投入丁的茶杯后精神病突然发作，丁在丙丧失责任能力

时喝下毒药死亡。对丙应以故意杀人罪既遂论处

D.戊为给自己杀人壮胆而喝酒，大醉后杀害他人。戊不承担故意杀

人罪的刑事责任

（三）完全责任年龄

此处指已满16周岁的人。

法规链接《刑法》

第十七条第一款 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四）减轻责任年龄

1.已满12周岁，不满18周岁，应当负刑事责任的人。

法规链接《刑法》

第十七条第四款 对依照前三款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不满十八周岁

的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已满75周岁的人。



法规链接《刑法》

第十七条之一 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

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法规拓展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2020.12.26）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已满十四周

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问题的答复意见》（2002.7.24）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2006.1.11）

4.《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涉嫌盗窃的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采取刑

事拘留强制措施是否违法问题的批复》（2011.1.25）

5.《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

有关问题的答复》（2003.4.18）

6.《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骨龄鉴定”能否作为确定刑事责任年龄证

据适用的批复》（2000.2.21）

[1]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020年6月1日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14

—2019）》，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形势趋稳向好，未成年人涉嫌严重暴力犯罪和

毒品犯罪、校园欺凌和暴力犯罪、14至16周岁未成年人犯罪数量逐步减少，未成年

人重新犯罪率整体平稳。然而，稳中有变，好中有忧，未成年人犯罪数量有所回

升，流动未成年人犯罪有所反弹，未成年人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强奸犯罪人数上

升。

[2] 当然，这种鉴定不要求查明具体的出生日期，如具体到行为人出生于某年某



月某日。

[3] ［答案］ D。16周岁的乙应15周岁的甲的要求参与抢夺作接应，在这种情形

下，应认为乙与甲成立共同犯罪。由于甲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不符合犯罪的主

体条件，对甲不能以抢夺罪定罪量刑，因此A、B、C项正确。甲、乙通过抢夺的方

式已经将被害人的手提包据为己有，犯罪过程已经结束，已构成抢夺罪既遂。乙虽

然由于害怕将手提包扔在草丛中，但这是对赃物的处理行为，不是犯罪过程中主动

放弃的行为，因此不能成立抢夺罪的中止犯，所以D项错误。

[4] ［答案］ C。A选项，甲在不满14周岁时安装定时炸弹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但是如果行为人实施了一定的行为之后，则在其具备相应的辨认、控制能力时就具

有防止结果发生的义务。虽然甲安放定时炸弹时不满14周岁，但是甲在满14周岁之

后对于自己14周岁以前的行为所可能引起的危险具有排除的义务，而甲在满14周岁

之后仍不履行危险排除义务，最终炸弹爆炸导致多人伤亡，应以不作为犯罪追究甲

的刑事责任，所以A选项错误。



第二讲 暴力干扰驾驶罪及危险驾驶
罪

新旧对照



修法背景

【加大对安全生产犯罪的预防惩治】本条旨在进一步强化对劳动者

生命安全的保障，维护生产安全。对社会反映突出的妨害公共交通工具

安全驾驶的犯罪进一步作出明确规定，维护人民群众的出行安全。



条文精讲

一、修正说明

本条为《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

二、条文精讲

（一）行为主体

本罪的行为主体，既包括公共交通工具上的乘客，也包括该交通工

具的驾驶人员。

例1：乘客甲因错过站点，要求停车未果，在公交车运行过程中，

掌掴司机乙并试图制动车辆，危及公共安全，甲构成本罪。

例2：乘客甲因错过站点，要求停车未果而辱骂司机乙，乙气愤难

耐，不顾公交车尚在运行便出手殴打甲，导致未能正确应对路况，危及

公共安全，乙构成本罪。

（二）“公共交通工具”

此处的“公共交通工具”，参照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应当理解为公共汽车、公路客

运车，大、中型出租车等车辆。

注意这里的定义是狭义定义，与通常理解中包括地铁、客船、飞机



在内的广义定义不同。考虑到本条的增订是对《指导意见》的立法转

化，从主观解释的角度出发，在司法解释没有进一步明确之前，仍应与

《指导意见》的理解保持一致。

（三）行为方式

1.“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使用暴力或抢控驾驶操纵装

置”

这里指乘客在公共交通工具行驶过程中，殴打、拉拽驾驶人员或者

有抢夺方向盘、变速杆等操纵装置等妨害安全驾驶行为。原则上应理解

为物理性暴力，不包括言语辱骂、刺激等精神暴力，行为人仅以言语挑

衅，不构成本罪，但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

2.“在行驶的公共交通工具上擅离职守，与他人互殴或者殴打他人”

这里指驾驶人员在公共交通工具行驶过程中，与乘客发生纷争后违

规操作或者擅离职守，与乘客厮打、互殴，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作为

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面对乘客的言语挑衅和轻微暴力，在未将车

辆制动且确保安全状态前负有忍耐义务，因未能正确履行这一义务，危

及公共安全的，应认为构成本罪。

提示正在驾驶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遭到妨害安全驾驶行为侵害

时，为避免公共交通工具倾覆或者人员伤亡等危害后果发生，采取紧急

制动或者躲避措施，造成公共交通工具、交通设施损坏或者人身损害，

符合法定条件的，应当认定为紧急避险。

（四）危险结果



本罪是具体危险犯，因此，无论是行为人对正在行驶中的交通工具

驾驶人员使用暴力或抢控驾驶操纵装置，还是前述驾驶人员在行驶的公

共交通工具上擅离职守，与他人互殴或者殴打他人，都需要客观上形成

了危及公共安全的具体危险，才能认定构成本罪。

具体而言，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判断行为是否形成了具体危险：

（1）行驶路段及时间；（2）乘客数量；（3）天气路况；（4）行驶速

度。例如，在只有乘客甲和司机乙的一辆行使在乡间道路的小型客车

上，甲因故对乙使用暴力且抢控方向盘，就不宜认定该行为产生了危害

公共安全的具体危险。因而甲的行为不构成本罪。

（五）注意规定

本条第3款规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

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注意再次强调，本罪是具体危险犯，现实中，如果这种具体危险得

以现实化，虽然能够反证危险的成立，但其社会危害性已经脱逸本罪的

评价范围时，要根据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具体分析其侵害的法益，再按照

相应的重罪名加以处罚。

（六）法条竞合

《刑法修正案（十一）》未增订本条之前，根据《指导意见》，对

于乘客在公共交通工具行驶过程中，抢夺方向盘、变速杆等操纵装置，

殴打、拉拽驾驶人员，或者有其他妨害安全驾驶行为，危害公共安全

的；驾驶人员在公共交通工具行驶过程中，与乘客发生纷争后违规操作

或者擅离职守，与乘客厮打、互殴，危害公共安全的，视其有无造成严



重后果，分别以《刑法》第114条、第115条定罪处罚。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订本条之后，应认为本条与《刑法》第

114条是一般法条和特别法条的关系。具体来说，本罪与《刑法》第114
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都是规制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

果的行为，均是具体危险犯，但在危险的程度上有所区分。考虑到本条

的罪刑配置，本条实际上是《刑法》第114条的堵截性罪名。

知识延伸堵截性罪名是指在出罪上具有堵截性，当行为不符合被堵

截罪名（通常为重罪）的犯罪构成时则由其（通常为轻罪）进行评价的

罪名。例如，《刑法》第395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就是贪污贿赂犯罪

的堵截性罪名。



法规拓展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公共

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2019.1.8）



第三讲 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

新旧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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